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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條  本校為維護與增進學生心理健康，並協助學生解決生活、學業及心理等問題，依

據學生輔導委員會組織辦法第三條。特於學生事務處下，設諮商輔導組（以下簡

稱本組）。 

第 2 條  本組設於學生事務處下承輔導委員會主任委員督導，進行各項輔導工作。 

第 3 條  本組設置組長一人，由輔導委員會祕書兼任，輔導教師若干人，由輔導委員會主

任委員遴聘之。 

第 4 條  諮商輔導組組長負責執行諮商輔導組業務，負責心理輔導工作之推展、個案資料

建立、個別與團體諮商、心理測驗之實施與運用及社區心理衛生等工作。 

第 5 條  第五條諮商輔導組「輔導教師」負責全校學生之心理輔導工作及相關業務之推展。 

第 6 條  本組應設資料室、個案會議室、團體諮商室、個別諮商室及心理測驗場所。 

第 7 條  本組應在每學年第一學期開學時製訂學年工作計劃及經費預算，提經輔導委員會

議審議後實施。 

第 8 條  本組應於每學期開學前加開準備會議，由諮商輔導組長主持，商討輔導工作推展

事項，並於每學期結束前加開工作檢討會議，必要時得加開臨時會議。 

第 9 條  本組每學期應召開個案討論或研究座談會若干次，由諮商輔導組長主持以交換工

作經驗，研究輔導方法，必要時得邀請有關教官、導師、學生家長及專家學者列

席。 

第 10 條  本細則經輔導委員會議通過後實施之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